勐焕街道办2022年国有企业
退休人员社会化补助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芒市委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芒发〔2020〕17号)、《芒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芒市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芒财发〔2021〕64号)、《芒市财政局 中共芒市委组织部 芒市审计局关于印发<芒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芒财发〔2020〕75号）及《芒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绩效评价的通知》（芒市〔2023〕115号）的要求，云南永盛会计师事务所接受芒市财政局委托，于2023年10月至11月对勐焕街道办2022年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补助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为贯彻落实《德宏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德政办发〔2020〕27号），做好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根据《芒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方案》（芒政办发〔2020〕94号），勐焕街道办2022年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社区组织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开展活动和社区工作经费。截至2022年12月31日，项目共计到位资金32.94万元，实际使用资金32.94万元，结转结余资金0元。
二、绩效评价结论
本项目绩效评价得分85.38分，评价等级为“良”。评价综合结论为：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补助资金项目是为贯彻落实政府关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的相关要求，立项依据充分。勐焕街道办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制定了工作责任清单和资金使用方案，充分利用社区活动中心、党员活动室等活动平台，为退休人员提供活动、学习场所和各类管理服务资源，在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开展座谈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娱乐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但仍存在费用报销不尽规范，退休人员参与度不高，实施满意度不高，绩效目标编报质量不高等问题。
三、建议
（一）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增强退休人员社区归属感
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对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的宣传和动员力度，引导退休人员思维观念的转变。同时，社区要积极组织各类社区活动，开展适合退休人员参与的各活动项目，提高退休人员对社区的归属感。
（二）加强各部门联动协调，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建议加强社会化管理各部门的联动协调，解决工作推进过程中的困难，破解部门交叉效率低下的瓶颈。同时，加强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能力建设，提高项目实施满意程度。
（三）强化项目资金监管，确保资金支出规范
建议社区编制规范的表格、清单、单据等留档资料，使得资金支出留有痕迹、有据可查，相关部门要加强费用报销单据审核，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保障资金支出合理合规。与此同时，街道、社区要制定社会化服务的具体事项，进一步明确资金使用范围、补助标准。
（四）有效落实绩效管理要求，提升绩效目标编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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